
证券代码：000088      证券简称：盐田港    公告编号：2021-28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常德港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

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投资概述 

1.基本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盐田港港航发展（湖北）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盐田港港航”）拟与常德市德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

源投公司”）合资成立市级合资公司，暂定名为盐田港港航发展（常德）

有限公司（以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注册名称为准），注册资本人民币 3.75

亿元，盐田港港航持股 80%，其中盐田港港航货币资金出资人民币 3亿元，

市级合资公司负责经营德山港。 

市级合资公司拟与桃源县县属国企桃源县经济开发区开发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桃源经开投公司”）合资成立县级合资公司，暂定名为

桃源县桃源港有限公司（以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注册名称为准），注册资本

人民币 1亿元，市级合资公司持股 80%，该县级合资公司经营陬市港。 

市级合资公司拟与澧县县属国企澧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澧县城投公司”）合资成立县级合资公司，暂定名澧县港口有限

公司（以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注册名称为准），注册资本人民币 7500 万元，

市级合资公司持股 80%，该县级合资公司经营戴家湾港。 

2.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投资常德港项目的议案。该事项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3.该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一）合资方名称：常德市德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07年 3 月 13 日 

2.注册地址：湖南省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桃林路 661号(双创大厦 19

楼) 

3.注册资本：161500 万元人民币 

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5.法定代表人：熊正 

6.实际控制人：常德市国资委 

7.经营范围：城市公用基础设施及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管理；资本

投资服务；投资与资产管理；投资项目管理活动；工程管理服务；工程技

术咨询服务；水利土石方工程服务；普通货物道路运输服务；货运港口；

装卸搬运；通用仓储；土地使用权租赁服务；场地准备活动；企业总部管

理；土地管理服务；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城市更新；产业园区开发及配套

建设；保障性住房开发与经营。 

（二）合资方名称：桃源县经济开发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1年 12 月 5 日 

2.注册地址：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青林回族维吾尔族乡金堰村三组

(科创大厦四楼) 

3.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5.法定代表人：姜柯沿 

6.实际控制人：桃源县国资管理局 

7.经营范围：县内的投资、建设、开发服务；城市建设项目投资；销

售建筑材料；房屋出租，物业管理；工业厂房及公共服务场地的经营管理；

企业管理咨询；科技交流及推广服务；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土地整

治服务；职教建设经营管理；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

其他相关服务；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粮油仓储服务；其他商务服务。 

（三）合资方名称：澧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03年 9 月 10 日 

2.注册地址：湖南省澧县澧阳街道办事处珍珠居委会解放路 1099 号 

3.注册资本：40500万元人民币 

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5.法定代表人：陶贵锋 

6.实际控制人：澧县国资管理局 

7.经营范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项目投资；技术咨询。 

上述相关合作方均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常德港项目合作组织架构图 

 

三、投资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拟投资的码头分别位于常德市相关区、县辖区内，项目合作

组织架构分市、县两级。 

（一）市级合资公司 

1.基本情况 

拟设立市级公司名称：盐田港港航发展（常德）有限公司（暂定名，

以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注册名称为准） 

合资公司经营范围：码头开发与经营；货物装卸与运输；港口配套交

通设施建设与经营；港口配套仓储及工业设施建设与经营；港口配套生活

服务设施建设与经营；集装箱修理；现代物流；电子商务；进出口贸易；

物业管理。（以工商批复为准，如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获得相关部门许



可后方可经营） 

常德港德山港位于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岸线长度 390米，年设计通

过能力 118 万吨，主要货种为纸浆、粮食、食用油、钢材等。 

2.拟签署合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盐田港港航发展（湖北）有限公司 

乙方：常德市德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各方确认：按照“一市一港一主体”原则，由市级合资公司统

筹投资建设运营管理常德市公共货运码头。盐田港港航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3 亿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80%。 

（2）各方约定：甲乙双方按照如下约定，提名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人选，董事会成员 5 人，其中甲方提名 3 人，其中 1 人担任董事

长。乙方提名 1人，职工代表董事 1人，由合资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

会民主选举产生。监事会成员3人，其中甲方提名1人并担任监事会主席，

乙方提名 1 人，职工代表监事 1 人，由合资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民

主选举产生。总经理 1 人，由甲方提名；副总经理 1至 4 人，其中乙方提

名 1 人。 

（3）违约责任：任何一方不履行本合同规定义务或履行义务不符合

本合同约定的，另一方有权要求其继续履行，若确已无法继续履行的，另

一方可要求其承担赔偿全部经济损失的责任。 

（4）生效条件：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共同签字并盖公章（或

合同章）后生效。 

（5）合资经营合同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二）县级合资公司 



1.桃源县合资公司 

（1）基本情况 

拟设立县级合资公司名称：桃源县桃源港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市场

监管部门登记注册名称为准） 

合资公司经营范围：码头开发与经营；货物装卸与运输；港口配套交

通设施建设与经营；港口配套仓储及工业设施建设与经营；港口配套生活

服务设施建设与经营；集装箱修理；现代物流；电子商务；进出口贸易；

物业管理。（以工商批复为准，如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获得相关部门许

可后方可经营） 

桃源港陬市港区千吨级码头位于桃源县陬市镇，岸线长度 200 米，年

设计通过能力 118万吨，主要货种为碎石、砂石、煤炭、熟料等。 

（2）拟签署合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盐田港港航发展（常德）有限公司（暂定名，市级合资公司） 

乙方：桃源县经济开发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1）各方确认：按照常德市“一市一港一主体”原则，由县级合资公

司统筹投资建设运营管理桃源县公共货运码头。市级合资公司以现金出资

人民币 0.75亿元，占县级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80%。 

2）各方约定：甲乙双方按照如下约定，提名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人选，董事会成员 5 人，其中甲方提名 4 人，其中 1 人担任董事长，

乙方提名 1 人。监事 1 人，由乙方提名。总经理 1 人，由甲方提名。副总

经理 1 至 4 人，其中乙方提名 1 人。 

3）违约责任：任何一方不履行本合同规定义务或履行义务不符合本

合同约定的，另一方有权要求其继续履行，若确已无法继续履行的，另一



方可要求其承担赔偿全部经济损失的责任。 

4）生效条件：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共同签字并盖公章（或

合同章）后生效。 

5）合同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2.澧县合资公司 

（1）基本情况 

拟设立县级合资公司名称：澧县港口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市场监管

部门登记注册名称为准） 

合资公司经营范围：码头开发与经营；货物装卸与运输；港口配套交

通设施建设与经营；港口配套仓储及工业设施建设与经营；港口配套生活

服务设施建设与经营；集装箱修理；现代物流；电子商务；进出口贸易；

物业管理。（以工商批复为准，如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获得相关部门许

可后方可经营） 

澧县戴家湾千吨级码头位于澧县澧水左岸小渡口闸下游 600m 的戴家

湾，岸线长度 251 米，年设计通过能力 138 万吨，货种主要是砂石、煤炭、

石膏、石油焦等散货。 

（2）拟签署合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盐田港港航发展（常德）有限公司（暂定名，市级合资公司） 

乙方：澧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1）各方确认：按照常德市“一市一港一主体”原则，由县级合资公

司统筹投资建设运营管理澧县公共货运码头。市级合资公司以现金出资人

民币 0.6亿元，占县级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80%。 

2）各方约定：甲乙双方按照如下约定，提名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人选，董事会成员 5人，其中甲方提名 4人（其中 1人担任董事长），

乙方提名 1 人（担任副董事长）；监事 1 人，由乙方提名；总经理 1 人，

由甲方提名；副总经理 1－4 人，其中乙方提名 1 人。 

3）违约责任：任何一方不履行本合同规定义务或履行义务不符合本

合同约定的，另一方有权要求其继续履行，若确已无法继续履行的，另一

方可要求其承担赔偿全部经济损失的责任。 

4）生效条件：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共同签字并盖公章（或

合同章）后生效。 

5）合同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四、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常德港拥有沅水、澧水发达的水运资源，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公司布

局湖南省的第一个码头项目---津市港于 2019 年 6月正式投产运营，目前

经营情况良好。以津市港项目为基础，全面参与常德市港口资源整合，积

极推进公司“长江战略”。在湖北、湖南，包括长江干线、汉江和“湘资

沅澧”等洞庭湖水系，形成网络布局。 

本项目对于贯彻落实盐田港长江港口发展布局，抢抓“长江经济带”

重大发展机遇，提高内河港口区域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未来，盐田港将

持续围绕“以产业发展与资本增值为目标，致力成为具有品牌影响力的港

口投资运营综合服务商”的战略愿景，推进长江流域洞庭湖水系港口布局，

助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将常德港打造为泛湘西北航运中心，为盐田港实

施长江港口发展布局打下坚实基础。 

本项目存在的风险主要是：本次对外投资尚需提交相关地区市场监督、

税务等政府部门登记核准，能否完成备案登记等程序存在不确定性；未来



实际经营中存在政策法律调整、经济环境与市场变化等不确定因素，可能

面临市场竞争风险、运营管理风险、短期盈利风险和政策风险等，经济效

益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筹资金，预计不会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

年度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本次投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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